


石棉县人民医院
环境整治院内议价公告

一、项目名称：石棉县人民医院 “环境整治”采购项目
二、方式：院内议价
三、预算：2.98万元，实行包干价。
[bookmark: _Toc413326191]四、项目基本情况：拟对石棉县人民医院环境进行整治，具体详见建设明细表。
五、供应商参加本次议价活动必须具备下列资质条件：
	序号
	材  料  名  称
	份数
	要  求

	1
	具有校验期内的营业执照（具备与此项目相关内容）
	1份
	原件或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	2
	法人授权委托书
	1份
	原件。如为法人本人参加则不需提供。

	3
	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	1份
	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	4
	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
	1份
	加盖公司印章的复印件


六、施工范围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1.彻底移除：大门口石头两边2颗大树，嵌入门诊大楼两颗大树，一、二住院楼中间后2颗大树，二住院楼外靠围墙处2颗大树，综合楼楼底3颗大树。
2.断枝处理：一住院楼后面花园内3颗大树，综合楼对面小山表面密布的藤蔓进行清理。
3. 将大门口原有花岗石台面进行抬高，并将2处造型座椅取掉；将大门口花台四周增加木质矮栅栏。
4.将SPD对面停车位安装文化石进行遮挡（包含场地改造）
5.县医院门口安装两个塔柱
6.县医院门口及门诊安装两个指示牌
七、施工明细表
	石棉县人民医院环境清理清单

	

	序号
	项目
	数量
	单位
	参数
	备注

	1
	砍伐树木
	11
	株
	　
	含人工清运吊车

	2
	假山清理
	400
	平米
	　
	清运、人工、垃圾处理（以电话沟通及现场勘查为准）

	3
	门头清理
	30
	平米
	　
	清运、人工、垃圾处理（以电话沟通及现场勘查为准）

	4
	花台改造
	30
	平米
	　
	含防腐木座椅（以电话沟通及现场勘查为准）

	5
	花岗石场地改造
	1
	项
	　
	含人工、填平、补装、花岗石、路沿石、花岗石板（以电话沟通及现场勘查为准）

	6
	灯柱
	2
	个
	安装一个4米塔型灯柱
	　

	7
	石头
	1
	个
	800*6800*450
	包含运输.安装.刻字

	8
	指示牌
	2
	个
	2米*0.5米
	以电话沟通及现场勘查为准

	10
	断枝
	3
	株
	　
	以电话沟通及现场勘查为准



八、施工现场及安全
施工现场及安全全部由乙方负责。
九、质保
涉及花台整改的质保期为一年
十、验收
组织相关科室按照要求进行验收
十一、付款方式
验收合格后付款至百分之百
十二、报名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请有意向的供应商于2026年3月24日16：00前将资质资料和报价密封后提交至总医院总务科（石棉县人民医院综合楼401）或邮寄方式。联系人：陈先生，电话0835-8881039
十二.议价确定成交原则：
对所有参与供应商进行电话议价，议价结束后报价最低者为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。
[bookmark: _Toc415129767][bookmark: _Toc521315605]十三、其他须知
1、所有参与供应商务必进行现场勘查，所有整治内容以现场勘查为准。
2.所有参与供应商所提交参与议价资料，一律不退还；参与供应商在递交议价资料后，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议价活动，应提前告之；超过时间办理参与事项的，本科室概不受理。
3、本议价文件所有解释权归医院总务科。
5.本次采购电话议价时间为2026年3月25日10时，所有参与供应商须保持电话畅通，如果议价时电话无法接通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
2026年3月18日
石棉县人民医院




